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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0        证券简称：飞 力 达         公告编号：2023-034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的公告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5月19日召

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

集散中心项目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与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以货币资金的方式，用自有

及自筹资金出资 8亿元人民币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项目将

作为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服务基地、承接飞力达穗莞深港客户的业务、华

南地区区域运营总部职能、补充深圳网点的仓库资源，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华南区

域的通路商、电子元器件、国际先进智造业头部客户。 

二、本次资金使用计划 

1、项目名称 

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 

2、项目地点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虎门港综合保税区内 

3、项目实施单位 

公司拟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并以该项目公司为投资建设主体，建设东莞飞力

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该项目公司为飞力达股份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

下： 

拟注册公司名称：东莞芯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姚勤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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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注册地：东莞市沙田镇虎门港商务大楼三楼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普通货运（按许可证

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企业供应链方案设计及管理，国际海上、陆路、航空货物

运输代理（不含国际船舶代理），物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储存），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不含一级物业服务）。 

上述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4、项目内容 

公司拟在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虎门港综合保税区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

件集散中心项目作为公司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服务基地，主要承接飞力达

穗莞深港客户的业务、华南地区区域运营总部职能、补充深圳网点的仓库资源，

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华南区域的通路商、电子元器件、国际先进智造业头部客户。 

公司拟通过新设项目公司实施推进该项目，总计划投资额为 8 亿元人民币。

建设周期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 24 个月。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拟将位于东莞

市沙田镇综合保税区内，总用地面积 59719 平方米，折合约 90 亩国有建设用地。

以 10,749.42 万元的价格（最终以招标挂牌拍卖成交价和乙方与土地出让方签订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相关

交易文件的约定为准），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通过招、拍、挂形式依法进行国

有用地公开出让。 

公司拟以竞买者身份参加上述土地的公开出让，如摘牌成功将以摘牌的上述

土地用于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其具体范围及使用面积，均以有

权机关批准的“通知单”和圈定的红线图为准。 

5、投资预算 

   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计划投资人民币 8 亿元，项目计划总投

资约人民币 8 亿元，分两个阶段，建设投资约 5.52 亿，投产后运营期预估持续

投资约 2.47亿。 

6、投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公司将以货币资金方式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约 2.5 亿元，其余通过融资解决。投产后运营期持续投资资金主要来

源于项目公司经营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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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国家层面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以及“数转智改”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要求，

政策支持加快建设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为本

项目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基础雄厚，穗莞深港具备良好

的国际智造产业基础与发展潜力，东莞更是拥有万亿级的电子信息产业规模，项

目未来发展潜力较大。飞力达股份综合实力较强，网点布局全，信息技术开发及

应用能力突出，产业链头部客户众多，是国家级制造业服务业两业深度融合示范

企业，深耕全球智造智慧物流服务多年，是本项目建成达产的重要保障。 

物流业在促生产、畅循环、保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连接产业链链

条的中枢神经。“建设现代化智慧物流体系，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是经济发

展的重要目标，又是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制

造业转型升级，加强国际竞争力，也是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重要内容与战略支点。

本项目的投建为东莞市产业能级提升，构建国家级、湾区级影响力的高端制造与

现代服务新产业体系，打造东莞国际贸易服务集聚区的提供了发展新动能。 

飞力达华南区业务发展迅速，目前运营保税仓库 11.50 万平米，非保税仓库

1.50 万平米，逐渐形成了香港天水圩、福田保税区、东莞虎门港综合保税区三

个仓储基地，面向不同类型客户在亚太区电子元器件集散需求，与多家产业链头

部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例如大联大集团、华硕电脑、威健实业、宏碁电脑、

比亚迪、富昌电子、志函电子等，2020 年至 2022 年导入项目产生的进出口总

金额分别为 549.76 亿元、653.83 亿元、858.6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24.98%，

稳居东莞市进出口贸易额十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制于仓库资源瓶颈、仓库租

金大幅上涨等现实竞争不利因素较大，本项目建成以后将改善华南区运营成本结

构，极大提升飞力达股份在穗莞深港的市场竞争力和仓储业务板块的毛利率水

平，主要表现在每年的租赁费用现金支出减少、缓解仓库上涨成本压力，有效应

对仓库租金成本上涨风险、投资升级自动化设备设施有利于提升空间利用率、服

务效率与企业品牌价值，增强客户粘性。本项目投建达产将助力实现飞力达华南

区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头部综合物流企业的目标。 

8、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 

（1）购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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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使用约 10,749.42 万元购置位于东莞市沙田镇综合保税区内，总用地

面积 59719 平方米，折合约 90 亩国有建设用地，作为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

散中心项目发展用地。 

（2）后续建设 

该项目规划建设标准物流仓储设施 3 栋，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79157 平方米，

容积率 3.0，其中新建标准仓库约 168347 平方米。本项目拟在取得土地使用权

证，交付土地后用 24 个月左右时间建成。 

9、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增加年折旧摊销约 1947.91 万元/年，财务费用约 1032 万/年；

达产后年平均营业收入约 3.52 亿元/年，税后年平均净利润为 4420 万元/年。年

进出口贸易额可以达到 180 亿美金/年。 

项目资本金回报率为 11.35%；全投资内部收益率（IRR）税后为 10.63%，

高于所设定的判别基准 Ic（4%），项目方案在财务上能够接受，据测算年折现净

现金流量为 5139 万元，投资回收期 9.82 年（含 2 年建设期）。 

综合财务预测数据分析，表明本项目有一定盈利能力，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10、该项目对公司影响及风险 

该项目若成功实施,将作为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服务基地、承接飞力

达穗莞深港客户的业务、华南地区区域运营总部职能、补充深圳网点的仓库资源，

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华南区域的通路商、电子元器件、国际先进智造业头部客户。

该项目存在的主要风险如下： 

（1）项目投资协议签署及取得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风险 

本项目选址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拟购买的土地，需要与东莞市沙田

镇人民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经相关部门确定建设规划条件及供地计划、且通

过招、拍、挂法定程序进行竞拍取得，在整过程中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公司会加

强与当地政府单位的沟通，了解项目投资协议的审批进度、土地市场行情，采取

积极的应对措施，力争完成投资协议签署并竞拍成功。 

（2）项目建设延期的风险 

本次购买的土地存在发生工程地质条件与预测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相关

设计规划也存在根据政策和要求进行调整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工程量增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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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工期延长等风险，公司将会进行科学规划，积极关注相关政策，最大限度

的减少此类风险。 

（3）固定资产迅速增长的风险 

该项目购置土地及后续建设会导致固定资产迅速增长，无形资产摊销及固定

资产折旧将会大幅增加，若该项目业务、市场发生变化不能实现预期的收益，公

司存在利润率下降的风险。为此公司将采取分步投入，做好市场开拓，扩大销售

规模，降低利润率下降的风险。 

（4）项目效益低于预期的风险 

项目效益的分析与预测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和相关假设进行的，若项目建成

后，市场环境或政策发生变化，公司相关人才储备不足等可能导致项目运营无法

达到预期目标，公司将积极推进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积极做好业务储备和

人才储备工作。 

初步分析，本项目的上述风险均属一般风险。 

11、控制风险的对策 

密切关注行业市场行情，拓展业务方向，分散业务集中的风险，同时加快本

项目的建设进度，尽早形成生产力。 

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程管理和财务管理，严格控制建设投资。加强工程

设计、概预算和决算审计等管理工作，降低工程投资。加强地质、自然灾害的预

防、预测工作，使工程施工的未预见投资降至最低。 

时刻把握国家和地方政策导向，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互动，适时改变业务结构，

增加政策风险抵抗力。 

通过坚持决策程序化、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针，依靠增强自身实力来降低政

策变化带来的风险。规定重大项目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减少决策

失误；项目实施过程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强化管理，严格控制支出和成本。 

三、相关审批和核准程序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

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

件集散中心项目，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运营模式，拓展华南区域的业务，

提升公司在该地区的竞争能力，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本次对外投资金额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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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9.42万元，属于公司自由及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使用自有资金投资东莞飞

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事项发表了

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有利于整合和优化华南地区

资源，提升区域竞争力。该计划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同意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

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全体监事认为：公司投资东莞飞力达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能够整

合和优化华南地区资源，提升区域竞争力。该计划不影响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同意投资东莞飞力达

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项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 月 19日 


